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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太昌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惜福感恩‧環境永續」活動計畫〈11.29R2〉 

一、依據： 

（一） 本校 106 學年度行事曆。 

（二） 本校校本課程品德教育計畫、環境教育計畫、生命教育推動方案。 

（三） 106 學年度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及日行一善計畫。 

二、目的 

（一） 舉辦跳蚤市場義賣活動，共同整理捐獻物品作為義賣品之行動，創造閒置物品再

利用之價值；學習感恩家人，降低物慾，關懷他人，珍惜資源，與人分享的美好

品德，建立與培養學生愛物惜物、知福惜福的習慣。 

（二） 共同規劃「惜福感恩」活動，做年度學習成果總結，促進團隊互助合作，展現學

習成果，以此感恩老師的教導、感恩父母與家人的陪伴成長，培養負責自主的良

好品格。 

（三） 藉由學校培養學童利益他人好品德，影響家庭及社區，共同創造惜福感恩，關愛

自然、關愛他人的良善社會。 

三、對象：全校親、師、生 

四、時間：106 年 12 月 1 日~22 日 

五、主題內容、時間與地點： 

主題 內容 時間 課程內涵 地點 

惜福 

感恩月 
1~6 年級品德教育課程 

12 月 1 日 

第四節 
實施本校 12 月品德教育課程 

各班 

教室 

義賣品 

特搜 
與家人共同整理義賣品 12/1~12/22 

與家人共同整理適合義賣的物

品、回憶感恩物品來源處、商

議定價、分類整理，重新創造

閒置物資價值。 

各家庭 

與班級 

義賣 

創意活

動 

班級討論 12/1~12/22 

班級討論規畫義賣創意活動、

鼓勵大眾參與，將所得捐贈公

益團體。 

各班級 

公益 

關懷行 

認識公益團體 

關懷弱勢族群 

12 月 22 日 

第四節 

依各年級推薦單位自行辦理，

培養學童關懷弱勢族群情懷，

將義賣所得捐出，參與關懷行

動。 

各班 

教室 

義賣 

惜福行 

跳蚤市場 

義賣園遊會 
12/22〈五〉

09:20~11:30 

各班進行義賣活動，鼓勵參與

的親師生依個人所需購買物品

或參與活動。 各班位

置圖 
祈福 

感恩行 

1.祈福感恩歡喜鑼 

2.送愛到家-愛老人 

全校親師生說祈福話敲歡喜

鑼，並隨分隨力準備零用錢捐

款愛老人活動(華山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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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內容 時間 課程內涵 地點 

日行 

一善 

家長賦歸 

環境復原 
11:30~ 

1. 各班場地復原及整潔。 

2. 公差班協助公共場地設備

復原及整潔。 

一 

公益 

關懷行 
擇日而行 

由學輔處彙整全校義賣所得的

二分之一捐款公益團體或仁愛

基金。 

一 

 

六、12 月 22 日〈五〉「惜福感恩‧環境永續」活動地點 

時間 活動內容 班級 地點 

09:20~11:30  
義賣惜福行 

三年級 北二穿堂 

四年級 北一穿堂 

五年級 各班教室前 

六年級 會議室及西南側走廊 

特教班 特教班前 

祈福感恩行 學輔處、教務處 西川堂、學輔處 

 

七、經費預算：由學生活動費及社教經費支出 

品名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計 備註 

各場地布置 攤 16 100 1600 請以回收物資重複利用為主。 

祈福感恩說好話卡片及海報 包 15 70 1050  

雜支 式 1 120 130  

總計 2780 
 

 

八、工作分配：  

工作項目 組長 組員 工作內容 

總指揮 梅媛媛 － 督導活動規畫與執行、處室協調。 

執行秘書 陳怡燕 全校教職員工 整體活動規畫、工作人員協調。 

活動組 陳怡燕 

陳怡燕 

1. 各場地規劃與攤位資材需求表彙整。 

2. 家長邀請函發放與回條回收統計。 

3. 祈福感恩行規劃與主持。 

4. 媒體聯繫、新聞稿。 

1.張麟玉、吳煜明 

2.王若竹、陳郁涵 

3.林岢嬅、李采綾 

4.陳素瓊、劉曉燕 

5.志工支援 

1.祈福感恩行場地布置、引導與主持。 

2.家長關懷與引導、輪流校園安全巡視維護

與拍照。 

謝定哲、替代役 

慈科大志工 

1. 整體活動錄影或拍照。 

2. 成果彙整再製。 

林淑萍 護士：學生健康照顧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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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組長 組員 工作內容 

各班師生 

各班相關課程與活動規畫與執行、祈福感恩

卡片、家長關懷與邀請、環境整潔、場地復

原。 

總務組 張瑞蘭 

李妍嬉 

1. 各班總務處資材調借。 

2. 物品採購與經費核銷彙整。 

3. 家長關懷與引導、校園安全巡視維護。 

廖美雪 主計：經費核銷等相關事宜。 

陳保良 
出納經費核銷等相關事宜。 

辦公室留守 

張銘煌 
1.各班接電需求協助安排。 

2.校園綠美化或校長臨時交辦事項。 

劉月美 
校園綠美化、辦公室留守或校長臨時交辦事

項。 

九、本項系列活動所需經費，由學生活動費核實支應。 

十、本計劃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單位： 會核單位 ：  校長：  

學輔處 會計：廖美雪  梅媛媛 

陳怡燕 教務處：李采綾 

 總務處：張瑞蘭 

 


